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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依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 2020 年浙江省地

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公告”（ [2019]32 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浙江省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管理办法》等规定，

《5kA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范》列入 2020 年浙江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

订项目，由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承担该任务的制定编制工作，并于 2020

年 11 月签订“2020 年浙江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定技术服务合同书”（登记编

号：JL202011C0915）。2022 年 9 月 5 日，依据华东[2022]5 号文，《华东国家计

量测试中心关于印发 2022 年度“沪苏浙皖”计量技术规范立项计划的通知》，该

《通知》已将《5kA 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范》纳入 2022 年度“沪苏浙皖”计量

技术规范立项计划中，并于 2023 年 3 月同意项目更名为《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

范》，该地方技术规范上升为“沪苏浙皖”区域技术规范。

二、规范制定背景及调研分析情况

直流大电流源是一种提供稳定、准确的直流大电流的输出装置，主要用于测

量直流大电流的场合。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进步和直流技术的发展，许多领域开

始研发和使用具有高电压、大电流特点的直流供电系统，直流大电流源作为目前

市场上大电流计量设备如直流分流器、直流电流互感器、直流电流传感器等的标

准装置，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电力电子、航天航空、军工、

船舶、冶金及检验检测实验室等国民经济各行业领域，其量值溯源需求越来越迫

切。

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目前，国网浙江电力科学研究院

为满足充电机/充电桩检测设备的溯源需求，配置了600A规格以上的直流大电流

源；浙江中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分流器/传感器的生产检测

需求，配置了600A～5kA不同规格的直流大电流源。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为满足直流电能表检测，配置了600A～2kA规格的直流大电流源。直流技

术显现的优势，使直流电能计量成为发展趋势，因此，十四五期间，将会有大量



的电能表生产企业投入直流电能表生产，也将涌现大量的直流大电流源的溯源需

求。轨道交通行业，宁波中车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是生产轨道交通用传感器的高

科技企业，在传感器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分别配置了200A～10kA不同规格的直流

大电流源，用于传感器检测。随着城市地铁的兴建，直流电的应用将越来越广，

车载式直流电流传感器是其计量核心，杭州地铁运营公司也将逐步增配直流大电

流源等检测设备，以完善轨道交通的检测体系。冶金行业，如电解铜、电解铝生

产要求直流大电流安全平稳供电。浙江电力近年来直流特高压输电技术兴起，直

流大电流互感器的应用，输电电流可达数千安培，直流大电流源的需求随之增长。

国外直流大电流源生产商如：是德科技、美国Fluke等，测量范围一般在

200A～1000A，准确度等级最高为0.02级。受其测量范围和准确度等级等因素的

限制，一般用在特殊场合，占据国内市场份额不大。国内生产厂家较多，有苏州

清华、长沙天恒、深圳科陆、武汉龙城、上海兰斯汀、深圳星龙等，都致力于相

关产品的研发，通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技术成熟，产品质量日趋稳定，测量范

围一般在200A～20kA，准确度等级最高为0.005级。

国家已发布的有关源的计量技术规范有：JJF 1284-2011《交直流电表校验

仪校准规范》、JJF 1597-2016《直流稳定电源校准规范》、JJF 1638-2017《多功

能标准源校准规范》和 JJF 1923-2021《电测量仪表校验装置校准规范》，最高仅

适用于 1000A 以下的源，对于测量范围大于 1000A 的直流源，计量特性指标如何

考核衡量，校准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可行等等，国家尚无统一的计量技术规范。

为了加强计量装置的监督管理，适应技术发展需要，提高与相关技术法规协调性，

制定直流大电流源的计量技术规范，对确保长三角地区直流大电流源测量量值的

准确性、溯源性和一致性非常必要。

三、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本规范起草的主要技术依据如下：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284—2011 交直流电表校验仪校准规范

JJF 1597—2016 直流稳定电源校准规范



JJF 1638—2017 多功能标准源校准规范

JJF 1923—2021 电测量仪表校验装置校准规范

规范格式按计量技术规范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进行编

制。在规范编制时充分考虑直流大电流源的性能和行业使用要求，选定直流大电

流源需要校准的量值。本着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原则，根据现有的行业技术规

范和专家意见、建议，以现有的生产技术、校准技术为前提，以期实现提高生产

水平，鼓励进步，淘汰落后，完善直流大电流源量传体系的愿望进行制定。重点

考虑校准规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考虑直流大电流源的预期用途，统一校准

方法。

四、编制过程

1、编制原则

a) 校准规范整个内容应与现行有效相关标准相协调，技术内容应具有先

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使本规范适用范围广，具有通用性。

b)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直流大电流源的计量特性、

校准条件、校准项目、校准方法等。

c) 规程中的校准方法应通过实验验证，力求方法简单科学，准确可靠。

d) 规程中的文字表述力求层次分明，语句简明，公式表达准确，量和单

位使用规范。

e) 规范编写格式及要求严格按照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

范》要求进行。

2、各阶段工作过程

2021 年 2 月制定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于成立编制组，明确各编制人员的

工作分工，拟定实施计划。具体为：调研、起草：郑孟霞、陈志明、陈习权，不

确定度评定：陈习权、林婷、曾佳旭，征求意见、汇总：郑孟霞、陈志明、冯建，

验证试验：陈习权、刘珂、郑孟霞、陈文志，意见处理：郑孟霞、陈志明、陈习

权，标准化：陈习权、林婷

2021 年 4 月编制组先后向长沙天恒、美国 FLUKE、深圳科陆、宁波中车等生

产厂商和用户单位进行了调研和咨询，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技术资料，对检测方法

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一边将收集到的相关意见、建议和信息，加以归纳、整理和



论证，一边利用实验室现有设备进行部分实验验证试验。

2022 年 2 月，完成校准规范《草案稿》。

2022 年 4 月，进行了内部评审、修改，并在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2022 年 6 月，形成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实验验证

报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

2022 年 6 月 10 日，编制组组织线上线下视频会议，召集了本领域国内知名

专家和技术人员，对规范编制框架、文本《征求意见稿》、编制意见征集等进行

了审议和讨论。

2022 年 6 月至 7 月，先后在宁波中车、长沙天恒等单位再次进行各参数的

实验验证试验，将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将《征求意见稿》发送到浙

江省内、省外各生产企业、用户及检测部门等二十五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2022 年 8 月，在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召开规范编制组会议，对收到的 13

家单位 48 条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分析，充分讨论意见的正确性和可行

性，给出采纳或不采纳处理结果（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同时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校准规范《报审稿》。

2022 年 9 月 5 日，收到省局文件——华东[2022]5 号文，《华东国家计量测

试中心关于印发 2022 年度“沪苏浙皖”计量技术规范立项计划的通知》，该《通

知》已将《5kA 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范》纳入 2022 年度“沪苏浙皖”计量技术

规范立项计划中，因此该地方技术规范将上升为“沪苏浙皖”区域技术规范。

2022 年 9 月 20 日，编制组在省计量院再次组织会议讨论，进一步完善规范，

并按省局要求，将浙江省地方技术规范上升为“沪苏浙皖”区域技术规范，形成

区域技术规范报审稿，提交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审。

2023 年 2 月，因适应市场的快速发展需求，经编制组讨论决定申请将项目

名称改为《直流大电流源校准规范》，3 月上级管理部门同意本项目更名。规范

起草组随即对报审稿进行修改后，提交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报审。

2024 年 3 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邀请相关专家在杭州市对规范

开展预审，最终同意通过预审定。

2024 年 4 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会同华东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联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安徽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计量处邀请相关专家在浙江省青田县召开了沪苏浙皖地方规范终审

会。

3、征求意见单位

对下列单位征求了意见，它们是全国电磁计量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宁波市

计量测试研究院、温州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台州

市计量技术研究院、金华市计量质量科学研究院、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

究院、乐清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苏州市清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长沙天恒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湖南省计量检测

研究院、武汉龙成电气设备厂、上海兰斯汀仪表研究所、美国 FLUKE 公司、舟

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衢州市计量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中车时代传

感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二十五家单位。其中有二十

二个单位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给了书面答复，有三家单位未反馈答复，具

体征求到的意见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五、编制的要点及说明

1、适用范围

从目前市场应用情况看，直流大电流源的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各不相同。

本规范编制的主要出发点在于给出 100A～10kA测量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为±

（0.01%～5%）的直流大电流源量值传递与溯源所需的校准解决方案。

2、计量性能

直流大电流源一般由中央控制器、电流输出电路、反馈测量电路、交互装置、

保护电路以及供电电源等组成。通常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由单个恒流源模块独立

输出，也可由多个恒流源模块并联后输出。

根据直流大电流源的工作原理及其测量特性，其主要技术指标为：输出直流

电流的示值误差、短期稳定性、纹波含量。目前国内有十余家生产企业，最大允

许误差为±0.005%，短期稳定性在（0.001%～0.1%）/1min；国外生产厂家不多，

且多为高稳源，其最大允许误差在±0.1%左右，而短期稳定性则要求很高，为

（0.0005%～0.05%）/1min。



综合考虑标准装置的现有能力，兼顾目前大部分被校直流大电流源的准确度

水平，本规范规定直流大电流源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1%～5%），短期稳定

性为规定时间间隔内相应等级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5～1/10）。

对于纹波含量，国外称其为输出噪声，纹波含量指标，各生产厂家给出的意

见均较模糊，一般为 0.1%～0.5%，且纹波含量的测量方法不统一、存在争议；

另一方面目前尚未建立纹波含量的量传体系。为了科学严谨，苏州清华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等单位用传统的测量方法做了大量实验，实验数据表明，纹波对源的稳

定性有一定影响，而对源的准确度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本规范校准项目暂

不考虑纹波含量。

3、校准方法

明确直流大电流源校准点的选取原则。校准点应覆盖所有量程并兼顾各量

程之间的覆盖性及量程内的均匀性，同时参考被校直流大电流源使用说明书中对

校准点的建议，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或送校单位的要求进行选取。选取准确度最高

量程为基本量程，其它量程为非基本量程。

明确直流大电流源计量特性参数校准方法。本规范推荐了两种校准方法，即：

“电流电压转换法”和“标准电流表法”。建议优先采用“电流电压转换法”，因

电流电压转换标准的准确度目前国内可达 10
-6
数量级，其测量范围大于 10 kA。

校准时，连接导线应使用横截面积不小于 25mm2/100A的铜线，并确保接触良好、

接地良好；注意电流电压转换器的阻值选择，以减小直流大电流源的负载效应；

使用穿心式测量标准时，应尽量使导线置于内孔近似几何中心位置，以降低磁场

均匀性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及避免因导线发热影响铁心的性能。

明确直流大电流源校准用测量标准。对于规范列举的两种校准方法，一般应

选取各量程的 10%、100%作为校准点，校准装置满足其扩展不确定度（k=2）不

大于被校直流大电流源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测量范围覆盖被校直流大

电流源的测量范围，均可采用。本规范推荐常用的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有电流电

压转换器（含精密同轴分流器）、标准电阻器、直流电流比例标准、直流电压表、

直流（大）电流表等。除上述规定的标准设备外，也可以使用其他符合要求的计

量器具作为测量设备。

4、校准记录格式



本规范附录 B中给出相关的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六、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属于计量技术规范，目前没有《直流大电流源》的国家技术规范。

本规范与现行技术规定协调一致，无冲突或重复。

七、采纳国际建议说明

本规范没有国际建议。

八、试验验证情况

试验验证详细情况见《试验报告》。

验证结果表明：本规范所规定的校准项目合理、技术要求恰当、校准方法正

确可行、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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